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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

者应当到http://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重大风险提示

公司已在本报告中详细阐述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各种风险，有关内容敬请查阅本报告第三节“管理

层讨论与分析”之“五、风险因素” 。

1.3�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4�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5�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6�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1.7�是否存在公司治理特殊安排等重要事项

□适用 √不适用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

国盛智科 688558 /

公司存托凭证简况

□适用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境内代表）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卫红燕 郭濮衔

电话 0513-85602596 0513-85602596

办公地址 南通市港闸经济开发区永通路2号 南通市港闸经济开发区永通路2号

电子信箱 gsipo@ntgszk.com gsipo@ntgszk.com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2,022,682,312.20 1,967,065,305.57 2.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1,426,262,422.94 1,393,616,712.56 2.3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567,570,222.73 554,433,243.52 2.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98,832,278.16 98,378,821.19 0.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3,658,470.23 88,259,954.97 -5.2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76,674,887.60 12,106,651.90 -73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6.75 7.72 减少0.9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5 0.75 -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75 0.75 -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

例（%）

4.19 4.43 减少0.24个百分点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8,468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截至报告期末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户）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包含转融通借

出股份的限售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

结的股份数量

潘卫国 境内自然人 44.13 58,248,474 58,248,474 58,248,474 无 0

卫小虎 境内自然人 18.83 24,859,421 24,859,421 24,859,421 无 0

南通协众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其他 4.14 5,471,053 5,471,053 5,471,053 无 0

南通齐聚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其他 3.26 4,298,684 4,298,684 4,298,684 无 0

申港证券投资 （北京）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25 1,650,000 0 0 无 0

支燕琴 境内自然人 0.79 1,039,235 0 0 无 0

MORGAN� STANLEY� ＆

CO. � INTERNATIONAL�

PLC.

境外法人 0.63 831,026 0 0 无 0

青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青骓星牛一期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60 789,737 0 0 无 0

西藏源乐晟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源乐晟博盈晟世5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2 554,575 0 0 无 0

西藏源乐晟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源乐晟－晟世8号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31 409,767 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潘卫国（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与卫小虎（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系父

子关系。南通协众为潘卫国作为执行事务合伙人并控制的有限合伙企业，南通

齐聚为卫小虎作为执行事务合伙人并控制的有限合伙企业。 其他股东未知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不适用

2.4�前十名境内存托凭证持有人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数量前十名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6�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7�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8�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经营情况有

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

688558

证券简称：国盛智科 公告编号：

2022-026

南通国盛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南通国盛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国盛智科”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于2022

年8月15日以书面方式发出通知，并于2022年8月25日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

三名，实际出席监事三名。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姚菊红女士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以投票表决方式一致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内部规章

制度的规定；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符合相关规定，公允地反映了公司2022年上半年度的财务状况

和经营成果等事项；半年度报告编制过程中，未发现公司参与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

为；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2022年半年度报告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请见本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南通国盛智能科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及《南通国盛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和制度文件的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并及时履行

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募集资金具体使用情况与公司已披露情况一致，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

利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请见本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南通国盛智能科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2022-027）。

特此公告。

南通国盛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年8月26日

证券代码：

688558

证券简称：国盛智科 公告编号：

2022-027

南通国盛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

用情况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南通国盛智能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对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时间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20年5月26日出具的《关于同意南通国盛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000号），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南通国盛智能科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股份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33,000,000股，募集资金总额

573,210,000.00元，坐扣承销及保荐费32,572,216.98元（不含增值税）后的募集资金为540,637,783.02元。 另扣

除律师费、审计及验资费、法定信息披露等其他发行费用20,175,902.72元（不含增值税）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

额520,461,880.30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全部到账并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由其出具《验资报

告》（天健验〔2020〕232号）。

（二）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2022年半年度， 募集资金投入金额为7,484.01万元， 截至2022年6月30日， 公司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19,

152.71万元，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净额为3,242.68万元，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七天通知

存款4,000.00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 金额（元）

募集资金净额 520,461,880.30

加：利息收入扣减手续费净额（含理财收益） 32,426,796.29

减：直接投入募投项目 79,494,716.81

减：募集资金置换 112,032,374.00

减：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40,000,000.00

应结余募集资金余额 321,361,585.78

实际结余募集资金余额 321,795,979.06

差异【注】 -434,393.28

【注】：上述差异系公司以自有资金预先支付发行费用434,393.28元，其中发行上市手续费用及其他费用304,

245,28元，印花税130,148.00元。 该部分发行费用尚未从募集资金中置换。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南

通国盛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下简称《管理制度》）。

根据《管理制度》，本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并连同保荐机构申港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于2020年6月12日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分行、 于2020年6月17日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南京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于2021年2月5日分别与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

分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港闸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

义务。 三方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本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

照履行。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2022年6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余额 备 注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

港闸支行

32050164263609988888 304,273,570.98 活期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

分行

632688558 17,520,226.82 活期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

港闸支行

10716301040369818 2,181.26 活期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分行 50170188000688688 - -

合 计 321,795,979.06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22年6月30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详见“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见附表1）。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情况。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截至2022年6月30日，公司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公司于2022年6月22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

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保证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募集资金安全的前

提下，使用最高不超过人民币35,000万元（含本数）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

性好的、有保本约定的投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结构性存款、通知存款、定期存款、大额存单等），使用期限自董事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在前述额度及期限范围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

的同意意见。 保荐机构已出具了《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南通国盛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闲置募集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核查意见》。

截至2022年6月30日，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4,000.00万元用于购买七天通知存款，具体情况如下:

开户银行 产品名称 金额（元） 购买日 到期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南通港闸支行

七天通知存款 10,000,000.00 2021-12-29 2022-7-4

七天通知存款 5,000,000.00 2022-1-26 2022-7-4

七天通知存款 10,000,000.00 2022-6-29 2022-7-4

七天通知存款 15,000,000.00 2022-6-29 2022-7-4

合计 40,000,000.00

（五）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截至2022年6月30日，公司不存在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六）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截至2022年6月30日，公司不存在将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七）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22年6月30日，公司不存在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八）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截至2022年6月30日，公司无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22年6月30日，公司不存在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截至2022年6月30日，公司已按《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了本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及实际使用情况，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

规的情况。 本公司对募集资金的投向和进展情况均如实履行了披露义务，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不存在重大问

题。

特此公告。

南通国盛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8月26日

附件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22年半年度

编制单位：南通国盛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52,046.19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7,484.01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9,152.71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

承诺投资

项目

已变更

项目，

含部分

变更

（如

有）

募集资

金承诺

投资总

额

调整后

投资总

额

截至期

末承诺

投入金

额(1)

本 年

度 投

入 金

额

截至期

末累计

投入金

额(2)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与承

诺投入金

额的差额

(3) ＝(2)-

(1)

截至期

末投入

进 度

(% ) (4)

＝(2)/

(1)

项目达

到

预

定可使

用状态

日期

本 年 度

实 现 的

效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益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中高档数

控机床生

产项目

否

46,

546.19

46,

546.19

46,

546.19

5,

238.6

4

15,

220.92

-31,

325.27

32.70

2022

年9月8

日

尚 未 完

工，不适

用

不 适

用

否

数控机床

研发中心

项目

否

5,

500.00

5,

500.00

5,

500.00

2,

245.3

7

3,

931.79

-1,

568.21

71.49

2022

年9月8

日

不 直 接

产 生 经

济效益

不 适

用

否

补充流动

资金

否 - - - - - - — —

不 直 接

产 生 经

济效益

不 适

用

否

合计

52,

046.19

52,

046.19

52,

046.19

7,

484.0

1

19,

152.71

-32,

893.48

36.80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

金的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对闲置募集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的情

况

2022年6月22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

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保证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募集资

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最高不超过人民币35,000万元（含本数）的暂

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有保

本约定的投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结构性存款、通知存款、定期存款、

大额存单等)，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在前

述额度及期限范围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 截止2022年6月30日，

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4,000.00万元用于购买七天通知存款。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

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不适用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不适用

【注1】公司的募投项目均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此投入不包含前期已使用自有资金投入的土地和固定资产

（未置换的）、使用票据支付未到期置换的及已投入但未到支付款项期限的。

【注2】公司募集资金项目中补充流动资金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该项目主要内容为：公司在更新设备、加快

新产品开发、拓展营销网络、提升品牌知名度等方面都需要营运资金的支持。该项目主要目的为：补充流动资金，为

实现公司业务发展目标提供有力的资金保障。 因此该项目的效益反映在公司的整体经济效益中，无法单独核算。

南通国盛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88558

公司简称：国盛智科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

者应当到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重大风险提示

公司已在本报告中详细描述在经营过程中可能存在的相关风险及应对措施，具体内容详见本报告第三节“管

理层讨论与分析“之五、风险因素” 。

1.3�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4�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5�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6�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1.7�是否存在公司治理特殊安排等重要事项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治理特殊安排情况：

√本公司存在表决权差异安排

（一）特别表决权设置情况

1、特别表决权设置基本情况

2020年5月27日，公司召开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四川汇宇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设置特别表决权股份的方案〉的议案》《关于修改后的〈四川汇宇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对《公司章

程》进行了修改，完成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设置。

2020年5月28日，公司在内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完成设置特别表决权的《公司章程》的备案登记。 根据特别表

决权设置安排， 实际控制人丁兆持有的特别表决权股份每股拥有的表决权数量为其他股东所持有的普通股份每

股拥有的表决权的5倍。 丁兆对公司的经营管理以及对需要股东大会决议的事项具有绝对控制权。

2、特别表决权安排的运行期限

2020年5月27日，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同意设置特别表决权。 特别表决权设立至今，公司运行正

常，公司特别表决权设置将持续、长期运行。

3、持有人资格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应当为对公司发展或者业务增长等作出重大贡献，并且在公司上市前及上市后持

续担任公司董事的人员或者该等人员实际控制的持股主体。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在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

份合计应当达到公司全部已发行有表决权股份10%以上。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丁兆符合上述要求。

4、特别表决权股份拥有的表决权数量与普通股股份拥有表决权数量的比例安排

根据设置特别表决权后的《公司章程》，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丁兆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14,066,766股，

其中80,466,766股为特别表决权股份，33,600,000股为普通股份，其余股东所持股份均为普通股份。 除公司章程

约定的特别事项外，公司股东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行使表决权时，每一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表决权数量

为五票，而每一普通股份的表决权数量为一票。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前，丁兆及其实际控制的内江衡策、内江盛煜合计持有公司31.28%的股份和60.95%的表决

权，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股份性质 持股数量（股）

持股

比例

表决权数量

（票）

表决权

比例

1 丁兆

特别表决权股份 80,466,766.00 19.00% 435,933,830.00 53.97%

普通股份 33,600,000.00 7.93% 33,600,000.00 4.51%

2 内江衡策 普通股份 11,038,719.00 2.61% 11,038,719.00 1.48%

3 内江盛煜 普通股份 7,359,146.00 1.74% 7,359,146.00 0.99%

4 其他股东 普通股份 227,535,369.00 53.71% 227,535,369.00 30.52%

5 公众股东 普通股份 63,600,000.00 15.01% 63,600,000.00 8.53%

合计 423,600,000.00 100% 745,467,064.00 100%

5、持有人所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能够参与表决的股东大会事项范围

根据《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行使表决权时，每一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表决权数

量为五票，而每一普通股份的表决权数量为一票。 仅当股东对下列事项行使表决权时，每一特别表决权股份享有

的表决权数量与每一普通股份的表决权数量均为一票：

（1）对公司章程作出修改；

（2）改变特别表决权股份享有的表决权数量；

（3）聘请或者解聘独立董事；

（4）聘请或者解聘为公司定期报告出具审计意见的会计师事务所；

（5）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

股东大会对前述第二项作出决议时，应当经过不低于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但根

据《公司章程》有关规定，将相应数量特别表决权股份转换为普通股份的除外。

（二）特别表决权对股东大会议案的影响及对中小股东权益可能的影响

特别表决权机制下，实际控制人能够决定发行人股东大会的普通决议，对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也能起到类似的

决定性作用，限制了除实际控制人外的其他股东通过股东大会对发行人重大决策的影响。

在特殊情况下，实际控制人的利益可能与公司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不一致，存在损害其他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可能。

（三）防范特别表决权滥用及保护中小股东利益的具体措施

1、中小股东具有股东大会临时会议召集权和提案权

《公司章程》赋予公司中小股东参与公司治理和重大决策的权利。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10%以上股份的股

东有权请求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3%以上股份的股东，有权向公司提出

提案。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3%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10日前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召集人。

2、监事会监督特别表决权机制运作情况

公司监事会将积极履行自身职责，按照《公司章程》规定，在年度报告中，就下列事项出具专项意见：

（1）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是否持续符合《公司章程》的要求；

（2）特别表决权股份是否出现《公司章程》规定的应当转换为普通股份情形并及时转换为普通股份；

（3）公司特别表决权比例是否持续符合《公司章程》、法律法规及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4）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是否存在滥用特别表决权或者其他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的情形；

（5）公司及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遵守《公司章程》、法律法规及相关规范性文件中有关特别表决权的

其他规定的情况。

3、独立董事监督公司规范治理情况

公司设置了三名独立董事，并制定了《独立董事工作制度》，赋予独立董事向董事会提请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等

特殊职权，并且在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重大关联交易、对外担保等事项时出具独立意见，上述工作机制有利

于独立董事监督公司的规范运作。 同时，公司股东大会任免、解聘独立董事时，特别表决权股份表决权数量与普通

股份相同，有利于强化独立董事在公司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4、公司制定股东回报规划方案

公司于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上市后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股东大会

对现金分红具体方案进行审议时，充分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和诉求，坚持现金分红优先的基本原则。 在公司实现

盈利、不存在未弥补亏损、有足够现金实施现金分红且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公司将采用现金分红进行利

润分配。 公司每年以现金分红形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10%，或公司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

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30%。

5、强化信息披露管理工作

针对特别表决权机制安排，公司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在定期报告中披

露该等安排在报告期内的实施和变化情况，以及该等安排下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有关措施的实施情况。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

汇宇制药 688553 不适用

公司存托凭证简况

□适用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境内代表）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马莉娜 朱一丹

电话 0832-8808000 0832-8808000

办公地址 四川省内江市市中区汉阳路333号3幢 四川省内江市市中区汉阳路333号3幢

电子信箱 ir@huiyupharma.com ir@huiyupharma.com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4,301,510,558.76 4,129,505,041.77 4.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3,639,016,944.15 3,558,496,852.96 2.26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833,253,056.65 885,288,311.31 -5.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69,702,738.59 257,619,453.71 -34.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46,436,702.94 247,809,109.98 -40.9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43,237,855.60 213,889,698.96 -33.0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4.66 29.26 减少24.60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0 0.72 -44.4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0 0.72 -44.44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

例（%）

20.49 12.40 增加8.09个百分点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9,325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截至报告期末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户） 1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包含转融

通借出股

份的限售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丁兆 境内自然人 26.93 114,066,766 114,066,766 0 无 0

黄乾益 境内自然人 14.40 61,001,434 61,001,434 0 质押 37,270,000

上海爽飒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03 55,193,596 55,193,596 0 无 4,000,000

王晓鹏 境内自然人 6.95 29,436,585 29,436,585 0 无 6,000,000

长兴茂达 境内非国有法人 4.42 18,706,682 18,706,682 0 无 0

湖州意诺特 境内非国有法人 4.34 18,397,865 18,397,865 0 无 0

内江衡策 境内非国有法人 2.61 11,038,719 11,038,719 0 无 0

湖州蒂西 境内非国有法人 2.40 10,168,467 10,168,467 0 无 0

徐州翰亿 境内非国有法人 1.77 7,478,498 7,478,498 0 无 0

内江盛煜 境内非国有法人 1.74 7,359,146 7,359,146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内江衡策、内江盛煜系实际控制人丁兆控制的企业；2、王晓鹏、黄乾益系姨侄

关系；3、除此之外，公司未接到其他股东有存在关联系或一致行动协议的声明。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不适用

2.4�前十名境内存托凭证持有人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数量前十名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表决权数量

表决权比

例

报告期内表

决权增减

表决权受到限

制的情况

普通股

特别表决权股

份

1 丁 兆 33,600,000 80,466,766 435,933,830 0.5848 0

自上市之日起

锁定42个月

2 黄乾益 61,001,434 0 61,001,434 0.0818 0

自上市之日起

锁定12个月

3 上海爽飒 55,193,596 0 55,193,596 0.074 0

自上市之日起

锁定12个月

4 王晓鹏 29,436,585 0 29,436,585 0.0395 0

自上市之日起

锁定12个月

5 长兴茂达 18,706,682 0 18,706,682 0.0251 0

自上市之日起

锁定12个月

6 湖州意诺特 18,397,865 0 18,397,865 0.0247 0

自上市之日起

锁定12个月

7 内江衡策 11,038,719 0 11,038,719 0.0148 0

自上市之日起

锁定36个月

8 湖州蒂西 10,168,467 0 10,168,467 0.0136 0

自上市之日起

锁定12个月

9 徐州翰亿 7,478,498 0 7,478,498 0.01 0

自上市之日起

锁定12个月

10 内江盛煜 7,359,146 0 7,359,146 0.0099 0

自上市之日起

锁定36个月

合计 / 252,380,992 80,466,766 654,714,822 / / /

2.6�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7�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8�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经营情况有

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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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汇宇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四川汇宇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2022年8月14日以电子邮件

方式发出通知， 并于2022年8月24日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在四川省内江市市中区汉阳路333号3幢公司4楼会

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梁多辉女士召集并主持，应出席监事6人，实际出席监事6人。全体监事认可

本次会议的通知时间、议案内容等事项，本次监事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四川汇宇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6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监事会对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发表如下审核意见：

（1）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要

求，符合《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规定；

（2）2022年半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关于做好科创板上市公司2022年

半年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 等有关规定的要求。 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公允地反映了公司2022年半年度的财

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3）全体监事保证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4）在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编制的人员和审议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监

事会一致同意该报告。

上述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8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四川汇宇

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二）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6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监事会认为：报告期内，公司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与专项使用，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川汇宇制

药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2022年半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的相关规定，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

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8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四川汇宇制药

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三、备查文件

（一）四川汇宇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四川汇宇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2年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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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汇宇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董事会秘书辞职及聘任副总经理

并指定其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四川汇宇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董事会秘书刘静默女士的书面辞职

报告，其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董事会秘书职务（继续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辞职生效日期为2022年8月24日生

效。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刘静默女士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其通过公司员工持股平台内江盛煜企业管理服务中心

（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份78,085股。 刘静默女士的辞职不会对公司的日常运营产生不利影响，其在担任公

司董事会秘书期间勤勉尽责、恪尽职守，在公司IPO、信息披露、公司治理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公司及公司董事

会对刘静默女士在董事会秘书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公司于2022年8月24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聘任副总经理并指定其代

行董事会秘书职责的议案》，董事会同意聘任马莉娜女士担任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同时，董事会同意指定由马莉娜女士代行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职责。

马莉娜女士不存在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禁止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公司将在马莉娜取得科创板董事会秘

书资格证书，且其任职资格经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尽快完成董事会秘书的聘任及备案工作。 马莉娜

女士简历见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已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高级管理人员代行董事会秘书期间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832-8808000

传真：0832-8808111

电子邮箱：ir@huiyupharma.com

联系地址：四川省内江市市中区汉阳路333号3幢

特此公告。

四川汇宇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8月26日

附件：

马莉娜女士简历

马莉娜女士，1976年10月出生，汉族，湖南医科大学医学信息专业，香港大学SPACE商学院，MBA-FMPM研

究生。 2001年12月至2009年10月任北京昭衍新药研究中心总经办经理；2009�年10月至2012年6月任舒泰神（北

京）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总经办/证券部主任、证券事务代表；2012�年6月至2021年12月任舒泰神（北京）生物

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董事会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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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四川汇宇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22年8月24日以现场结

合通讯表决方式在四川省内江市市中区汉阳路333号3幢公司4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通知和会议资料已于2022年8

月14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丁兆先生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相关监事

及高管列席。 全体董事一致同意并认可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开时间、议案内容等事项，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和

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8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四川汇宇制药

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董事会认为：报告期内，公司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与专项使用，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川汇宇制

药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2022年半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的相关规定，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

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8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四川汇宇制药

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聘任副总经理并指定其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鉴于公司董事会秘书刘静默女士辞任，为完善公司治理和管理结构，拟聘请马莉娜女士担任公司副总经理，任

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一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同时，董事会指定马莉娜女士代行董事会秘书

职责。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8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四川汇宇制药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董事会秘书辞职及聘任副总经理并指定其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的公告》。

特此公告。

四川汇宇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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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

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及相关业务规则的规定，四川汇宇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半年

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如下：

一、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四川汇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

可〔2021〕2596号）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本公司由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用余额包销

方式，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63,600,000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38.87元，共计募集资金

2,472,132,000.00元， 坐扣承销和保荐费用（不含增值税）98,874,763.77元后的募集资金为2,373,257,236.23

元， 已由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21年10月18日汇入本公司在乐山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

江分行开立的账号为020000437622的人民币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内。 另减除上网发行费、招股说明书印刷费、申报

会计师费、律师费等与发行权益性证券直接相关的新增外部费用（不含增值税）12,582,391.77元后，公司本次募

集资金净额为2,360,674,844.46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

出具《验资报告》（天健验〔2021〕11-44号）。

（二）募集资金本报告期使用金额及期末余额

2022�年半年度， 公司募投项目投入27,265.34万元， 补充流动资金投入48,429.25万元， 利息收入净额2,

604.83万，2022�年半年度末公司募集资金余额为114,724.88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序号 金 额

募集资金净额 A 236,067.48

截至期初累计发生额

项目投入 B1 15,894.38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B2 32,798.62

利息收入净额 B3 440.16

本期发生额

项目投入 C1 27,265.34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C2 48,429.25

利息收入净额[注] C3 2,604.83

截至期末累计发生额

项目投入 D1=B1+C1 43,159.72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D2=B2+C2 81,227.87

利息收入净额[注] D3=B3+C3 3,044.99

应结余募集资金 E=A-D1-D2+D3 114,724.88

实际结余募集资金 F 114,724.88

差异 G=E-F 0.00

[注]利息收入净额是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存放与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 （2020年12月修订）》（上证发

〔2020〕101号）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上证发〔2022〕14号）等

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四川汇宇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

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根据《管理办法》，本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并

连同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21年10月15日分别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分行、 乐山市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分行营业室、四川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分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武侯支行、中

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天府支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府大道支行分别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

管协议》；于2022年2月18日由公司、子公司四川泽宇药业有限公司与乐山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分行、保

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三方监

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本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履行。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2022年6月30日，本公司有7个募集资金专户，10个结构性存款账户。

募集资金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余额 备 注

乐山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分行 20000437622 168,037,330.77 募集资金账户余额

乐山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分行 02000461614 262,368,671.34 募集资金账户余额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分行 122623086014 17,763,322.18 募集资金账户余额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天府支行 8111001013000771157 18,620,439.77 募集资金账户余额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府大道支

行

73150078801600000470 1,456,808.56 募集资金账户余额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武侯支行 128905914010118 1,529.25 募集资金账户余额

四川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分行 79220100040104647 728.32 募集资金账户余额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分行 122626186684 175,010,000.00 结构性存款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分行 122626357266 40,000,000.00 结构性存款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分行 123976182446 174,990,000.00 结构性存款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分行 123976568779 40,000,000.00 结构性存款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分行 130726329664 20,000,000.00 结构性存款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天府支行 8111001111500826231 80,000,000.00 结构性存款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天府支行 8111001112300837473 20,000,000.00 结构性存款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天府支行 8111001112300840041 20,000,000.00 结构性存款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天府支行 8111001112500827694 20,000,000.00 结构性存款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府大道支

行

73150166832235535 89,000,000.00 结构性存款

合 计 1,147,248,830.19

三、募集资金本报告期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 ）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严格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

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使用募集资金，公司

本报告期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详见“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附表1） 。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21年12月14日，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

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募集资金21,147.94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上述情况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鉴证，并由其出具《关于四川汇宇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

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支付发行费用的鉴证报告》（天健审〔2021〕11-250号)。 截止2022年2月17日置换完毕。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公司于2021年11月1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

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6亿元（含本数）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使用、募集资金安全的情况下，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

高、流动性好的理财产品或存款类产品（包括但不限于协定性存款、结构性存款、定期存款、大额存单等），在上述

额度和期限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使用期限不超过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 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

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出具了明确的核查意见。

2022年上半年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结构性存款和存款类产品为人民币137,800万元， 实现收益1,

209.04万元，截至2022年6月30日尚未赎回的余额为67,900万元。

（五）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本公司于2022年4月6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人民币13,500万元用于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 本次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公司在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后的12个月内不进行高风险投资以及为他人提供财务资助。

（六）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本公司于2022年1月11日分别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了《关于使

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建设新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人民币31,561万元用于投资建设新项目，其中拟使用自

有资金2,700万元，拟使用超募资金人民币28,861万元，占公司超募资金总额的63.66%。公司保荐机构、监事会、独

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截止2022年6月30日，公司已累计投入使用超募资金2819.40万元。

（七）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不存在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八）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2022年半年度，本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报告期内，本公司已按《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有关规定进行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并及时、真

实、准确、完整披露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

特此公告

四川汇宇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8月26日

附表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22年半年度

编制单位：四川汇宇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236,067.48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75,694.59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24,387.59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投资

项目

是否

已变

更项

目

（含

部分

变

更）

募集资

金承诺

投资总

额

调整后

投资总

额

截至期

末承诺

投入金

额

（1）

本年度

投入金

额

截至期

末累计

投入金

额

（2）

截至期

末累计

投入金

额与承

诺投入

金额的

差额

(3)＝(2)-

(1)

截至

期末

投入

进度

（%）

(4)＝

(2)/(1)

项目达

到

预定可

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

度实

现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汇宇欧盟标准

注射剂产业化

基地 （二期）

项目

否

67,

941.00

67,

941.00

67,

941.00

6,

679.23

21,

903.94

-46,

037.06

32.24

2023

年

6月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汇宇创新药物

研究院建设项

目

否

42,

790.50

42,

790.50

42,

790.50

17,

766.71

18,

436.38

-24,

354.12

43.09

2022

年

12月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补充流动资金 否

80,

000.00

80,

000.00

80,

000.00

47,

201.38

80,

000.00

0.00

100.0

0

不适用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小计 －

190,

731.50

190,

731.50

190,

731.50

71,

647.32

120,

340.32

-70,

391.18

63.09

超募资金投向

高端绿色药物

产业延链项目

不适

用

28,

861.00

28,

861.00

2,

819.40

2,

819.40

-26,

041.60

9.77

2023

年

12月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

不适

用

13,

500.00

13,

500.00

1,

227.86

1,

227.86

-12,

272.14

9.10 不适用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暂未使用的超

募资金

不适

用

2974.9

8

2974.98 不适用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小计

不适

用

45,

335.98

45,

335.98

4,

047.26

4,

047.26

-41,

288.72

8.93 不适用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合计

190,

731.50

236,

067.48

236,

067.48

75,

694.59

124,

387.59

-111,

679.89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21年12月14日， 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

筹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募集资金21,147.94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

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上述情况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

伙）鉴证，并由其出具《关于四川汇宇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

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支付发行费用的鉴证报告》（天健审〔2021〕

11-250号)。 截至2022年2月17日，汇宇欧盟标准注射剂产业化基地

（二期） 项目已置换9,957.29万元， 汇宇创新药物研究院置换11,

190.65万元。 截止2022年2月17日置换完毕。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对闲置募集金进行现金管理， 投资相关产品的情

况

2021年11月1日，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

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16�亿元（含本数）的暂时闲

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使用、

募集资金安全的情况下，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

性好的理财产品或存款类产品（包括但不限于协定性存款、结构性

存款、定期存款、大额存单等）。

2022年上半年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结构性存款和存款

类产品为人民币137,800.00万元，实现收益1,209.04万，截至2022年

6月30日尚未赎回的余额67,900.00万元。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

况

发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236,067.48万元， 高于计划募集资金投资

额，超募资金45,335.98万元，多余资金将用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

的营运资金或按照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 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

规定履行法定程序后予以处理。

公司于2022年4月6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第一

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人民币13,

500万元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本次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 公司在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后的12个月内不进行高风险投资以及为他人提供财务资

助。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募集资金结余114,724.88万元， 形成原因主要系项目建设还未完成

以及超募资金导致。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无

四川汇宇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88553

公司简称：汇宇制药


